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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裁与基本法律原则的侵蚀：
许塞因·多格鲁（Hüseyin Doğru）是一位记者，其工作专注于政治敏感话题，包括对巴勒斯坦
和乌克兰的报道。他的报道和公开评论引起了欧洲当局的审查，他根据欧盟制裁框架受到了限制
性措施，特别是理事会条例（EU）2024/2642，经修订（特别是条例2025/965反映了他的列入
名单），涉及破坏欧盟及其成员国稳定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多格鲁先生尚未被指控犯有刑事罪
行，也没有任何法院认定他违反了国内法或国际法。对他施加的制裁是行政措施，在刑事诉讼框
架之外通过。

公开表达的对多格鲁先生的指控并非与犯罪行为有关，而是对其工作和言论的评估，被认为根据
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目标不适当、有害或不受欢迎。这些评估尚未在对抗性司法程序中接受检
验，多格鲁先生也未能在独立和公正的法庭事先获得听证机会。尽管如此，所施加的制裁产生了
即时和严重后果。

在2026年1月8日，多格鲁先生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了一份紧急呼吁，声明：

“紧急：从现在起，我对任何资金都零访问权限。 由于欧盟制裁，我无法为我的家
庭提供食物，包括2名新生儿。 此前，我获准访问506欧元用于生存，现在这也无法
访问。我的银行封锁了它。 欧盟事实上也制裁了我的孩子。”

这份声明描述了完全财务剥夺的情况，包括丧失对先前根据人道主义豁免授权的资金的访问，这
些资金旨在覆盖基本需求。根据多格鲁先生，他的银行封锁这些资金使他无法购买食物、支付住
房或医疗费用，或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包括两个新生儿。

截至2026年初，多格鲁先生的情况仍未解决。他于2025年9月对制裁提出的上诉被驳回，用于列
入名单的证据仅包括他的新闻工作和公开评论。没有发生任何豁免或人道主义资金释放，这突显
了这些措施的持续和严重影响。

关键的是，完全无法访问资金也使多格鲁先生无法聘请法律顾问。因此，他缺乏获得法律建议或
对施加于他的制裁寻求司法救济的实际手段。他因此在财务上无法挑战其合法性时，受到了严重
限制措施。欧盟制裁框架中正式嵌入的保障措施——正是为了防止此类结果而设计——在这种情
况下未能运作。

多格鲁先生的情况为本文探讨的更广泛法律问题提供了具体而紧急的例证：当欧盟制裁以导致完
全剥夺、否认法律辩护以及伤害受抚养儿童的方式实施时，如何不再作为合法预防措施运作，而
是作为法外惩罚运作，与基本宪法原则和人权义务不相容。

严重物质剥夺与不人道待遇
人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保护人类尊严。将个人剥夺满足基本需求能力——食物、住房、医疗保
健和法律援助——的措施，直接打击了这一原则的核心。



《欧洲人权公约》（ECHR）第3条绝对禁止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虽然传统上与拘留或身体
虐待相关，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承认，国家施加的物质剥夺，当足够严重且可预见时，可能达
到第3条的门槛。完全资产冻结使个人无法访问任何资金，创造了与人类尊严不相容的条件，特别
是当剥夺长期且不可避免时。

当制裁可预见地影响受抚养儿童时，这些担忧会放大。国际法，包括《儿童权利公约》，要求在所
有国家行动中将儿童的最佳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即使是间接地剥夺儿童食物、住所或医疗护
理的制裁，也构成一种集体惩罚形式。此类结果既非偶然也非不可预见，因此涉及制裁当局的责
任。

欧盟制裁框架中内置的法律保障
重要的是，完全剥夺的非法性不仅仅是外部人权批评的问题；它在欧盟制裁框架本身中被明确承
认。欧盟资产冻结条例通常包括具有约束力的保障措施，允许访问资金用于：

基本需求，包括食物、租金、公用事业、医疗治疗和儿童护理；以及
合理的专业费用，包括与法律服务相关的费用。

这些豁免不是任意的人道主义姿态，而是法律要求，反映了欧盟根据《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欧
洲人权公约》和欧盟法一般原则（如相称性和有效司法保护）的义务。它们的纳入构成了明确承
认，即制裁不得将个人沦为贫困或阻碍其自我辩护能力。

保障措施的失败与完全剥夺的非法性
尽管有这些保障措施，受制裁个人仍被留于零资金访问状态，包括先前授权的生计津贴，制裁不
再被合法适用。这种情况代表了对制裁条例本身的违反，而不仅仅是不幸的行政结果。

如果金融机构或国家当局封锁对豁免资金的访问，由此产生的剥夺在法律上归咎于国家和欧盟法
律秩序。否认访问用于法律服务的资金特别严重：《欧盟宪章》第47条下的有效救济权不仅要求
正式访问法院，还要求实际行使该权利的能力。一个阻止个人支付法律顾问的系统，使对施加措
施的任何有意义挑战失效，并将司法审查转变为空洞的形式。

在儿童受影响的情况下，保障措施的失败特别严重。制裁框架并未授权对未成年人的饥饿或无家
可归。当豁免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时，这些措施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以及人类尊严的基本标准不相
容。

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失败剥夺了制裁所声称的预防性特征。预防措施必须是有限的、校准的和可
逆的。当保障措施崩溃且剥夺变得绝对时，制裁获得强制性和惩罚性性质，作为法外惩罚运作，
而不是合法的监管工具。

正当程序权与有效司法保护
正当程序是宪法民主的基石。《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和《欧盟宪章》第47条保障公平听证权、被
告知指控权以及由独立和公正法庭进行有效司法审查的权利。



欧盟制裁制度经常未能达到这些要求。个人可能基于未披露或模糊表述的理由通过行政决定被列
入名单，通常依赖机密情报。制裁通常立即生效，而司法审查——如果可用——仅在严重伤害已
经造成后发生。

当个人未被指控任何刑事罪行且被否认与刑事诉讼相关的程序保障，但却遭受与刑事惩罚相当的
后果时，制裁违反了正当程序的本质。这种“先惩罚，后审查”的结构与法治根本不相容。

Nullum Poena Sine Lege 与可预见性问题
《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所载的nullum poena sine lege原则禁止无预先法律的惩罚，并要求法
律规范可访问且可预见。个人必须能够事先了解何种行为可能使其遭受惩罚后果。

当欧盟制裁惩罚并非非法的行为——如合法的新闻或政治活动——或当列入标准如此模糊以至于
个人无法合理预见其行为后果时，欧盟制裁破坏了这一原则。尽管制裁正式被标记为“预防性”，
但其严重性、污名化和潜在无限期持续时间赋予了它们惩罚的实质特征。

遵循Kadi诉委员会案中确立的原则，欧盟法院要求制裁必须有证据支持并与所谓目标相称。在多
格鲁先生的情况下，将合法的支持巴勒斯坦报道框架为“破坏稳定”（仅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叙事
松散相关）引发了严重的相称性担忧。

法律分类无法凌驾于法律现实之上。作为惩罚运作的措施必须服从治理惩罚的法律约束。否则，
将掏空对任意权力最基本的保护之一。

言论自由与间接审查
当制裁与新闻工作或政治表达相关时，会产生额外的宪法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和《欧
盟宪章》第11条保护言论自由，特别是政治言论和新闻，在民主社会中占据特权地位。

新闻活动享有更高的保护，如Steel and Morris诉英国案所反映，特别是当报道公共利益事项
时。通过行政法令施加的财务剥夺可作为间接审查的有效形式。与刑事起诉不同，它避免了公众
审查和程序保障，同时实现了相同的沉默效果。此类干涉无法正当化，除非它是合法的、必要的
和相称的——当制裁在没有司法认定不当行为的情况下压制合法表达并阻止访问法律救济时，这
些标准未得到满足。

制裁作为法外惩罚
这些要素综合表明，某些欧盟制裁制度运作作为法外惩罚。它们施加严重和个性化的伤害；基于
所谓不当行为；绕过刑事程序；并在没有有效保障或及时司法控制的情况下执行。

缺乏刑事标签并不否定其惩罚性质。宪法和人权法根据措施的实质和效果评估措施，而非其正式
指定。当制裁复制刑事惩罚后果同时逃避使惩罚合法的保障时，它们破坏了权力分立并侵蚀法治
本身。

结论



导致完全财务剥夺、否认合法规定的人道主义和法律辩护豁免、阻碍有效司法救济并可预见地伤
害受抚养儿童的欧盟制裁，违反了基本的宪法和人权原则。尽管正式被描述为预防措施，此类制
裁在实践中作为法外惩罚运作——无法律、无审判、无尊严地施加。如果欧盟要忠于其对人权和
法治的基本承诺，制裁制度必须受到严格的实质性和程序性限制，确保没有个人在合法司法程序
界限之外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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